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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編號：F-03-05-013

自動檢查週期一覽表
	[image: image1.png]週 期
       法 條
 項 目
	列管檢查
	整體檢查
	定期檢查
	作業檢點
	重點檢查

	
	竣工(使用)檢查
	定期檢查
	每三年
	每年
	每二年
	每年
	每三月
	每月
	每日作業前
	特殊狀況後
	初使用或改裝修理後

	車輛頂高機
	
	
	
	
	
	
	§15
	
	
	
	

	堆高機
	
	
	
	§17
	
	
	
	§17
	
	
	

	動力離心機械
	
	
	
	
	
	§18
	
	
	
	
	

	動力衝剪機械
	
	
	
	
	
	§26
	
	
	§59
	
	

	乾燥設備
	
	
	
	
	
	§27
	
	
	
	
	

	乙炔熔接裝置
	
	
	
	
	
	§28
	
	
	§71
	
	

	高壓電氣設備
	
	
	
	
	
	§30
	
	
	
	
	

	低壓電氣設備
	
	
	
	
	
	§31
	
	
	
	
	

	第一種壓力容器
	要
	每年/內部依規定
	
	
	
	
	
	§33
	§64
	
	

	小型鍋爐
	
	
	
	
	
	§34
	
	
	
	
	

	第二種壓力容器
	
	
	
	
	
	§35
	
	
	
	§45
	

	小型壓力容器
	
	
	
	
	
	§36
	
	
	
	
	

	高壓氣體容器
	要
	依規定
	
	
	
	
	
	§33
	§60
	
	

	局部排氣裝置
	
	
	
	
	
	§40
	
	
	
	
	§47

	空氣清淨裝置
	
	
	
	
	
	§40/41
	
	
	
	
	

	有機溶劑作業、鉛作業、四烷基鉛作業、特定化學物質作業、粉塵作業
	
	
	
	
	
	
	
	
	§69
	
	

	防護用具、電氣機械器具及自設道路
	
	
	
	
	
	
	
	
	§77
	
	


· 表內（§數字）係指「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條次。
· 「列管檢查」請自行參照「鍋爐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

· 上述自動檢查為作業人即實習（驗）場所負責人為之；若有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時，其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原事業單位提供者，除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外，該機械、設備或器具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83.84）
第1頁，共1頁

